附件5
体能测评注意事项

一、公安机关录用人民警察体能测评项目包括：10米×4往返跑、纵跳摸高和1000米（男）/800米（女）跑，其中，执法勤务职位测查全部3个项目，警务技术职位免予测查1000米（男）/800米（女）跑项目。10米×4往返跑项目每人最多可测2次，纵跳摸高项目每人最多可测3次，1000米（男）/800米（女）跑项目每人最多可测1次。

二、考生必须本人参加体能测评，不得由他人代替。考生须携带本人笔试准考证、有效居民身份证进入体能测评考场，准时到指定地点集中报到参加测评。考生逾期不能参加体能测评或不按规定时间报到的，视为自动放弃体能测评资格。
三、考生须确定自身身体状况是否适合参加体能测评项目运动，避免测评过程中发生意外。确因身体状况不宜参加测评的，建议考生放弃测评资格。如考生身体状况不宜进行剧烈运动而强行参加测评引发意外的，一切后果由考生本人负责。
四、考生须保证充足的睡眠，以良好的身体状态参加测评，并严格遵守考场操作规程。测评前，应提前做好充分准备，防止运动损伤；测评过程中，若自觉身体不适，应及时告知现场工作人员，到考场设立的医疗点进行处理，以免发生意外。

五、考生须接受现场工作人员统一管理和安排，不得随意走动、喧哗。考生报到后通讯工具统一交由工作人员保管。考生抽签确定体能测评的小组和顺序后，按抽签结果领取序号衫并按规定穿戴。体能测评过程中，考生不得擅自摘除序号标识，不得暗示或透露个人姓名和相关信息。考生不服从管理或发现有上述禁止行为的，作违纪处理。
六、考生须提前阅读熟悉体能测评政策，掌握测评规则、标准和要求，避免测评违规；到考场后，须认真听取工作人员讲解注意事项。报考者对成绩有异议，必须于体能测评当天当场次当个测评项目结束后立即提出申诉，报考者进入下一测评项目及最后一个测评项目测评结束离开考场后，概不受理。每个项目测评结束后，考生签名确认成绩。
七、考生须严格遵守体能测评规定和各项纪律要求，须服从测评现场工作人员管理及测评结果，不要求考官更改测评结果，不得以身体不适或其他理由提出缓测、复测，不得干扰测评工作正常进行。如有违反的，视情节轻重，给予警告、宣布测评成绩无效或取消测评资格等处理。

